
消防设施安全评估合同消防设施安全评估合同

编号： 11N4583984602024114601 

   

采购单位（甲方）： 阿勒泰市教育局(阿勒泰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服务单位（乙方）： 新疆天策消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并严格遵循 新市区 国家机关、事

业单位及（或）团体组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采购云平台服务一张网 “消防服务”项目-新疆天策消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采购项目招标文

件、投标文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采购云平台服务一张网 “消防服务”项目-新疆天策消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服务协议，就甲方委托乙方

提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采购云平台服务一张网 “消防服务”项目-新疆天策消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服务事宜，双方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合

同，以资共同遵守。

一、服务项目、价格一、服务项目、价格    

金额单位：元

  

序
号

商品名称 品牌 型号 配置要求
采购数

量
计数单

位
成交单

价
小计

1

消防设施维护保养
服务丶年度检测服
务丶竣工检测服务
及其他消防设施的

维修服务

- - 品牌: 1 项 7000.00 7000.00

合同总价（元） 7000.00

合同总价（大写） 柒仟元整

 

二、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后，甲方即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 50 %作为预付款，即人民币 3500元，大写 叁仟伍佰元

整 ；剩余款项在收到《评估报告》同时一次性付清全部余款，即人民币 3500 元，大写 叁仟伍佰元整

   

三、服务条款

  评估内容：室内消火栓系统、   室外消火栓系统、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消防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灭火器

材、消防供配电设施

  乙方对上述消防设备设施  乙方对上述消防设备设施（以现场实际设施为准）（以现场实际设施为准）的系统功能、运行状态、安装施工质量、的系统功能、运行状态、安装施工质量、设备质量设备质量

数量数量（包括消防产品是否具有符合法定市场准入规则的证明文件（包括消防产品是否具有符合法定市场准入规则的证明文件））等是否符合国家消防标准规范进行全等是否符合国家消防标准规范进行全

面检测，并对甲方消防控面检测，并对甲方消防控制室职守人员持证上岗和操控消防设施能力进行测评，乙方根据相关制室职守人员持证上岗和操控消防设施能力进行测评，乙方根据相关消防检消防检

测规程，本着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进行检测，检测完毕应测规程，本着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进行检测，检测完毕应当如实出具当如实出具评估评估报告，作为甲方改进消报告，作为甲方改进消

防系统的依据。防系统的依据。

四、甲方的权利与义务四、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甲方新建工程项目受检应提供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意见书复印件一份、消防工程施工合同
复印件一份、消防设计图纸及变更记录、隐蔽工程施工、施工检查、调试（试验、冲洗、试压）记
录、见证取样检测报告、消防设施设备产品合格证等乙方需要的相关资料。检测过程甲方应安排专
业人员协调施工方到位，配合检测人员全程实施检测工作。

2、甲方受检项目如经过验收投入使用（年度检测项目））则应提供验收意见书复印件、设施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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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记录、更换消防设施设备的产品合格证等乙方需要的相关资料；检测过程应有甲方专业工作人员
在场。

3、甲乙双方按照合同确定的工期商定检测日期，如时间有所变更，甲方应及时通知乙方以便
协商解决具体检测事宜。     

五、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按照商定的检测日期，如期对甲方设施实施评估。

       2、乙方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消防规范标准，实施科学评估。乙方实施评估的相关技术人员必须持       2、乙方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消防规范标准，实施科学评估。乙方实施评估的相关技术人员必须持

证上岗；检测用的仪器、仪表等，应按国家现行有关规定计量检测合格。证上岗；检测用的仪器、仪表等，应按国家现行有关规定计量检测合格。

       3、乙方在评估过程中发现甲方的消防设施存在不符合消防标准规范的，乙方应向甲方提出书

面的整改意见，甲方根据乙方的意见整改完毕后，乙方应予以复检。复检费用双方协商确定。
4、乙方负责对甲方所有控制室值守人员持证上岗情况及操控消防设施能力水平进行核对和评

价，可以根据甲方的要求，对控制室职守人员进行在岗培训。
       5、乙方评估完毕后在七个工作日内出具《评估报告》，但甲方未能及时向乙方提供所需资

料，或甲方未整改完毕乙方提出的书面整改意见的除外。乙方出具的《评估报告》一式 份，交甲方 份。。

六、违约责任六、违约责任

      1、甲方逾期支付评估费用的，每逾期一天向乙方支付应付费用 0.5 %的违约金。      1、甲方逾期支付评估费用的，每逾期一天向乙方支付应付费用 0.5 %的违约金。

      2、乙方因非甲方原因而未能按期向甲方交付《评估报告》的，         2、乙方因非甲方原因而未能按期向甲方交付《评估报告》的，   甲方有权拒付评估费用，乙方每逾甲方有权拒付评估费用，乙方每逾

期一天向甲方支付评估费用 0.5 %的违约金。期一天向甲方支付评估费用 0.5 %的违约金。

七、合同的生效与解除七、合同的生效与解除

    1、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并以书面形式作为本合同的附件， 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1、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并以书面形式作为本合同的附件， 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2、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评估服务结束及合同义务履行完毕自行终止    2、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评估服务结束及合同义务履行完毕自行终止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字）： 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字）：

        
地址：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河北东路430号上海大厦A

座18层A1809-A1810
         
电话： 电话：15699150119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乌鲁木齐长春中路支行 
        
账号： 账号： 60120078801400000044 
      
签订日期：                                                                                    签订日期：2024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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